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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11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小晴（化名）与小琳（化名）
原系微信好友，小琳看到小晴在
微信评论中发布的文字、图片
后，怀疑小晴是在暗中辱骂自
己，于是联络多人组建微信群，
将小晴拉进群内，并将群名设为
辱骂小晴的文字。群内还有其
他不知真实姓名的微信用户共
计26人。进群后，小琳及其伙
伴多次在群聊中发文字或语言
辱骂小晴。小琳将小晴的头像
照片处理成黑白照片发送至群
聊，又发布到自己微信朋友圈，
配以辱骂文字。其伙伴也将小
琳微信朋友圈内容截图转发至
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并配辱骂文
字，还将小晴的黑白头像照片通
过修图方式添加到不雅照片上，
发送到群聊内。
当天小晴报警，公安机关依

法对小琳及其伙伴作出了相应
的行政处罚，小琳随后解散微信
群，删除朋友圈内容。但小晴因
此事心理受到严重创伤，曾前往
医院进行心理检查。事后，小琳
父母曾向小晴家长表示道歉并
试图当面向小晴道歉，另有一名
被告曾发私信向小晴道歉。小
晴均未接受，并诉至法院，要求
各被告当面道歉并支付精神损
害抚慰金及心理就诊费用。

承办法官国艳仔细审查案
件事实，认定小琳及其伙伴通过
微信群及朋友圈对小晴实施侮
辱、诽谤、丑化及传播不雅修图
照片等行为，具有公开性，足以
导致小晴社会评价降低，已构成
对小晴名誉权、肖像权的侵害。
虽事后部分被告及其监护人对
自身过错有一定认识并尝试弥
补，但因侵权行为情节严重，对
小晴造成明显心理创伤，且小晴
未接受私下道歉形式，私下道歉
亦不足以消除在微信群及朋友
圈范围内产生的不良影响。

同时，承办法官在判决书中
严肃告诫：任何以侮辱他人为
乐、以网络暴力为戏的行为，必
将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
希望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从本
案中真正吸取教训，真诚悔过，
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他人人格权
利，规范自身网络言行，修复受
损的人际关系，切勿再犯。

此外，因各被告的监护人未
能有效履行教育、监管职责，致
使子女实施侵权行为，法院依法
发出《家庭教育令》，责令监护人
对未成年人进行深刻的法治教
育和道德教育，使其认识到行为
的违法性、危害性及对他人造成
的严重伤害，责令其真诚悔过。

督促未成年人在判决确定的期
限内递交经法院审核的道歉信，
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同时加强
对未成年人日常行为、社交活
动、网络使用的关注与引导，防
止其再次发生类似不良行为。

法官说法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未
成年人亦不能免责。本案通过
“判决赔偿+家庭教育令”双举
措，一方面依法保护受害未成年
人的人格权益，明确网络欺凌的
法律代价；另一方面督促家长扛
起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打通“司
法裁判+家庭矫正”保护链条。
青少年相处遇矛盾应通过

沟通、求助老师或家长等合法合
理的方式解决，切莫因一时冲动
选择抱团网络欺凌的方式发泄
情绪。一次转发、一次辱骂、一
次起哄，都可能让受害者长期陷
入焦虑、抑郁之中，而施暴者及
其监护人也将为此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欺凌的未
成年人，不要因恐惧而隐藏，应
及时向父母、老师求助，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家长需加强对孩
子网络行为监管，家校协同发
力，共同抵制网络校园欺凌。

记者 常健

近日，公安河西分局反诈中心接到辖区银
行的紧急求助：居民李大娘（化名）手持一张尚
未到期的10万元存单，执意要求提前取出，并要
向陌生账户转账。
工作人员反复劝阻无果，察觉事有蹊跷，第

一时间拨通了反诈专线。接到求助后，民警立
刻启动研判机制，同时，反复拨打李大娘的联系
电话，可一通通电话拨出，听筒那头始终提示无
法接通。凭借多年反诈办案经验，民警瞬间绷
紧了神经，老人大概率已遭遇电信诈骗，很可能
正被骗子话术深度洗脑，甚至开启了来电屏蔽
与屏幕共享，完全落入对方操控。民警果断对
李大娘的账户进行保护性止付，与此同时，反诈
中心联动陈塘庄派出所快速开展寻人工作。几
经辗转，民警成功联系上李大娘的儿子，并一同
找到了尚处在恍惚状态的老人。面对民警的耐
心询问，老人才慢慢道出原委。原来，她当天接
到一通自称“某音客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误
开通了平台会员，若不尽快取消，每月都会自动
扣除费用，在骗子环环相扣的话术诱导下，老人
彻底乱了方寸，不仅将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悉
数告知对方，还按照指示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
所幸银行工作人员警惕性高，民警处置果

断及时，10万元养老钱最终分文未损。缓过神
来的李大娘后怕不已，连连向民警道谢。民警
现场为老人拆解了冒充客服诈骗的完整套路，
叮嘱她日后遇到可疑来电务必先和子女或民警
沟通核实。 记者 张艳

“我开别人的车，怎么也能查到我？”近日，南
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依托系统预警，精准查
处一名驾驶证吊销后仍驾车上路的违法驾驶人。

6月上旬，这名男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
证已被依法吊销，当时民警明确告知在重新取得
驾驶证前，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可该男子心存
侥幸，为日常出行便利，便借来他人车辆驾车上
路，自以为更换车辆就能规避检查、蒙混过关。
交警介绍，只要“失驾”人员驾驶机动车上路，

系统便会快速锁定违法车辆及驾驶人，自动推送预
警线索，令此类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目前，该驾驶
人因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已被依法予以
罚款1000元，此外，他还将面临相应行政拘留的严
重后果。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滕飞

大娘提前支取存单要转账
民警及时止付守住养老钱

自作聪明借车代步
“失驾”上路难逃查处

疑心同学骂自己 女生拉微信群欺凌
法院发出《家庭教育令》判其递交道歉信消除影响

近日，津南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多名未成年人网络欺凌
同校女生名誉权纠纷案件。几
名女生通过微信群及朋友圈对
同学实施侮辱、诽谤、丑化及传
播不雅修图照片等行为，对受
害女生名誉权、肖像权造成侵
害。法院依法判令侵权未成年
人及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并向侵权学生家长发出《家
庭教育令》。

最近朋友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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